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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神政复字〔2025〕14 号

申请人：福建省 XX 有限公司,住所地：福建省 XX 市 XX 区

XX 路 X 号 XX 总部大楼 XXX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某，职务：董事长。

被申请人：神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住所地：陕西省

神木市滨河新区街道广场北路 4 号党政办公大楼 747 室。

法定代表人: 薛振荣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877 号

工伤认定决定书不服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

月 26 日收悉，依法已予受理，并向被申请人送达了《行政复议

答复通知书》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

据、依据，本机关依法进行了核实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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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7 号工伤认定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2024 年 11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神人社伤险

认决字〔2024〕877 号工伤认定决定书，认定劳动者刘某某属于

工伤。申请人认为，该决定书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，应依法

予以撤销。具体理由如下：2023 年 6 月 18 日，劳动者刘某某经

田某某介绍，受包工头康某某的工作安排，双方约定日工资为

230 元，在受伤后也是由包工头康某某支付了医药费以及工资尾

款。据此，劳动者刘某某与康某某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。申请人

并未实际承包神木市 XX 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工程项目，也

没有证据证明田某某系申请人的员工。故申请人与劳动者刘某某

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。再者，根据我国建设工程劳务行业的现状，

劳动者往往不知道实际施工人包工头前一手的具有用工主体资

格的承包人、转包人或分包人是谁，承包人、转包人或者分包人

同样也不清楚该劳动者是谁，是否实际为其工程提供了劳务。根

据我国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条明确规定，建立劳动关系必须遵循

自愿原则。申请人没有丝毫要与劳动者刘某某建立劳动关系的意

思表示，更没有表达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。申请人在劳动者刘某

某进入案涉工地前至受伤事件发生后，也从未对确认劳动关系事

项进行过追认。在双方这种完全缺乏合意的情形下，直接认定申

请人与劳动者刘某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，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。

故申请人与劳动者刘某某不具有劳动关系，不符合《工伤保险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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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同时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七条规

定，应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

定申请。申请人的注册以及实际经营地址均为福建省XX市XX区，

社保统筹地区也为福建省 XX 市 XX 区。被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申

请无管辖权，不应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依法提起行政复议，请求人民政府依法支

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

877 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亦不

存在不适当之情形，对该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维持，理由如下：

2024 年 10 月 12 日，劳动者刘某某称其在位于神木市 XX 工业园

区内的神木 XX 集团氧化钙项目工作时，从梯子上摔落导致其受

伤入院，经诊断为腰 3 椎体压缩性骨折。遂以此向被申请人提出

工伤认定申请，并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、神木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院诊断证明、闫某某证人证言、神木市劳

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神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933 号裁决书、

神木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4）陕 0881 民初 904 号判决书及榆

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4）陕 08 民终 3070 号判决书等资

料。

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受理了劳动者刘某某提出的

工伤认定申请，并就《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》及《工伤认定举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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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》分别送达了劳动者刘某某及作为用人单位的申请人。但

是，申请人除了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工伤认定答复书》外，未向

被申请人提交任何证据。

根据劳动者刘某某的陈述、证人证言及其所提交的资料，被

申请人查明如下事实：2023 年 6 月 18 日劳动者刘某某经人介绍

进入申请人分包的位于神木市XX工业园区神木XX集团的氧化钙

项目工作。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该项目工作过程中不慎从梯子

上摔落导致其受伤入院。根据劳动者刘某某与申请人劳动争议案

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及判决证明：劳动者刘某某系在申请人

分包的神木 XX 集团氧化钙项目工作过程中受到了事故伤害，期

间劳动者刘某某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亦未依据《社会

保险法》给劳动者刘某某参加任何社会保险。基于被申请人查明

的上述事实，被申请人认为：其一，劳动者刘某某系在申请人承

包的项目工作时受到了事故伤害，且经生效文书判决劳动者刘某

某于事故伤害时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。劳动者刘某某所受事故

伤害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

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，申请

人应当对劳动者刘某某的该事故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；其次，

在劳动者刘某某与申请人劳动争议案已被生效判决查明，被申请

人并未依《社会保险法》等相关法律为劳动者刘某某参加社会保

险，则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若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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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意见（二）第七条第三款之规定，劳动者刘某某有权向被

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有权受理该申请，亦有权对

劳动者刘某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，也即被

申请人对劳动者刘某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享有合法的管辖权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在认定劳动者刘某某所受伤害是否系工伤一

案过程中，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，故对被申

请人作出的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877 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

应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 年 6 月 18 日，劳动者刘某某经申请人处

员工田某某介绍，在申请人承包的神木 XX 氧化钙项目上从事小

工工作，接受申请人员工田某某的工作安排，工资由申请人通过

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，未签订劳动合同，亦未参加各项社会保险。

2023 年 8 月 25 日，刘某某在申请人承包的神木 XX 氧化钙项目

上工作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摔落下来受伤，后由工地负责人康某

某向刘某某支付了医药费及工资尾款。刘某某受伤后，被送往神

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院住院治疗，被诊断为：“腰 3 椎体压

缩性骨折”。

2023 年 12 月 4 日，刘某某以申请人及神木市 XX 集团能源

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被申请人向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
会提起劳动仲裁，请求确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。该仲裁委员会

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作出神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933 号裁决书，



- 6 -

裁决刘某某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收到该裁决书后不服，

向神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该法院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作出

（2024）陕 0881 民初 904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劳动者刘某某与申

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不服此判决，上诉至榆林市中级

人民法院，上级法院经审理后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作出（2024）

陕 08 民终 3070 号民事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劳动者刘某某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填写《工伤认定申请书》

并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正式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被

申请人于当日向申请人、劳动者刘某某分别出具并送达了《工伤

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，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作出神人社伤险

认决字〔2024〕877 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，认定劳动者刘某某

受伤属于工伤。后被申请人向双方送达该决定书。申请人收到该

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不服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

书、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、工伤认定举证

通知书、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院诊断证明书及病历、神木

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神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933 号裁决书、

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（2024）陕 0881 民初 904 号民事判决书、

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4）陕 08 民终 3070 号民事判决

书、闫某某证明 1 份、神人社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877 号《工伤

认定决定书》及送达回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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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一、根据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用

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受伤害职工或者

其近亲属、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

业病之日起 1 年内，可以直接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提出工伤认

定申请”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<工伤保险条例>若干

问题的意见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：“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

业病后，在参保地进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，并按照参保地

的规定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；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，应当在

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，并按照生产经营地的

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”及被申请人提交的《榆

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县市区工伤认定权

限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。本案中，劳动者刘某某未参加社会保险，

被申请人作为受伤职工事故发生（生产经营）地的社会保险行政

部门，具有对劳动者刘某某受到的伤害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，即

主体适格。

二、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职工或

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

承担举证责任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认定工伤的过程中，向申

请人依法送达了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，但申请人并未提交任

何证据予以证明刘某某受伤非工伤。反而，刘某某提交的神木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院诊断证明书及病历、神木市劳动人事争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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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委员会神劳人仲案字（2023）933 号裁决书、陕西省神木市

人民法院（2024）陕 0881 民初 904 号民事判决书、陕西省榆林

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4）陕 08 民终 3070 号民事判决书、闫某某

证明 1 份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刘某某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且

刘某某在申请人项目上工作过程中受伤的事实。另申请人称其与

刘某某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将继续提起再审，本机关经审查认为，

确认劳动关系系民事法律关系，并不属于行政复议所审查的范围，

且“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（2024）陕 0881 民初 904 号民事判

决书、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4）陕 08 民终 3070 号民

事判决书”已生效，即便申请人将提起再审在再审案件未终结前

亦不会影响生效判决的效力。故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成立。综上，

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被申请人认为，劳动者刘某

某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“在工作时间和工

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”的情形，认定劳动者刘某

某受伤属于工伤。本机关认为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

凿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三、根据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八条第一款：“社会保险行政

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应当在 15 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

进行审核，材料完整的，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”、第十

八条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60

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，出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或者《不予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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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工伤决定书》”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

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 20 日内，将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或者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送达受伤害职工（或者其近亲属）

和用人单位，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在处

理劳动者刘某某工伤认定案件过程中的受理、作出决定均符合上

述规定，但在作出决定书后的送达过程出现瑕疵，未在上述规定

的 20 日内予以送达，属于程序轻微违法，本机关在此予以指正，

但因不影响申请人权利义务，故不作为案件结果处理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神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神人社

伤险认决字〔2024〕877 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神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应诉机构

二 0 二五年四月二日


